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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先生：  
 

《 2019 年廣播及電訊法例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
 
  本部現正在審研上述條例草案，以便向議員提供意見；

謹請閣下提供下述資料：  
 
過渡安排  
 
  擬議新訂的《廣播條例》(第 562 章 )附表 10("新訂附表 10")
訂明多項事宜，包括就已於《2019 年廣播及電訊法例 (修訂 )條例》

("《 2019 年修訂條例》")的生效日期前提交而於緊接該日前仍有

待決定的某些申請 ("待決申請")訂定過渡安排。根據新訂的附表 10
第 5 及第 6 條，如符合若干條件，《2019 年修訂條例》訂明的制度

("新制度 ")將適用於本地免費或收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(統稱

"本 地 電 視 牌 照 ")的 待 決 申 請 及 該 等 牌 照 延 期 或 續 期 的 待 決

申請。本部注意到，就待決申請而言，有些例子 1 是法案旨在訂明

(或法例已訂明 )，緊接在相關修訂條例生效前的有關法例 ("舊制

度 ")繼續適用於該等申請。有鑒於此，謹請政府當局：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請參閱《 2019年商標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對《商標條例》(第 559章 )擬議新訂的附表 7；
《 2018年旅館業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對《旅館業條例》 (第 349章 )擬議新訂的第 8部，

以及《公司條例》 (第 622章 )附表 11第 4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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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闡釋訂明新制度將適用於上述待決申請 (儘管有關的

申請是在舊制度仍然生效時呈交 )的原因為何；及  
 
(b) 述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新訂的附表 10 第 5(2)

及第 6(2)條，決定是否以通訊事務管理局 ("管理局 ")就
某項待決申請呈交的建議為依據或是要求管理局重新

考慮該項申請並呈交新建議時，所考慮的因素為何。  
 
  由於擬議新訂的《電訊條例》 (第 106 章 )附表 4 第 4 至

第 6 條亦旨在就設置與維持廣播服務 (即透過無線電波，將聲音

(屬於電視廣播一部分的除外 )發送，以供公眾接收 )的牌照訂定

類似的過渡安排，亦請參照本部於上一段所索取的資料，就擬議

新訂的附表 4 所訂的該等過渡安排提供相關資料。  
 
  由於法案委員會首次會議將於 2019 年 4 月 16 日舉行，

謹請在 2019 年 4 月 12 日或之前以中、英文作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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